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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編號

口頭問題

管制人員的答覆

總目： 163 選舉事務處 分目： 258 選舉開支

綱領： 選舉事務

管制人員： 總選舉事務主任

局長： 政制事務局局長

問題： 關於 2003 年區議會選舉，政府在答覆 (編號 CAB019)的表 (A)第 3項指出，
2003-04 年度為選區劃界及編製選舉指引開設了 6 個職位，時限為 10 個
月。鑑於區議會選舉會在 2003 年完結，請政府解釋上述 6 個職位開設期
限為 10 個月的原因。

提問人： 楊孝華議員

答覆： 我們在 2003-04 年度需要 6 個為期 10 個月的有時限公務員職位，以加強
對選舉管理委員會 (“選管會 ”)的行政支援，進行 2003 年區議會選舉。

(a)    首 6 個月 (2003 年 4 月至 9 月 )

他們會負責為 2003 年區議會選舉進行選區劃界工作及編製選舉指引，包
括就建議指引進行公眾諮詢。我們的目標是在 2003 年 5 月 27 日或之前，
向行政長官提交選區劃界的建議，並在 2003 年 9 月或以前發出選舉指引
定稿。

(b)    餘下 4 個月 (2003 年 10 月至 2004 年 1 月 )

完成上文 (a)段的任務後，該等有時限公務員職位便會另行調派，為處理
涉及選舉的投訴及編製區議會選舉報告等工作提供全面支援。

根據選舉指引，我們須要跟進由提名期開始至投票日後 45 天內收到涉及
選舉的一切投訴。根據以往經驗，我們估計，在將要進行的這次選舉中，

我們可能須要處理約 3 000 宗投訴。

至於編製報告方面，法例規定，我們須於選舉結束後 3 個月內，就選舉向
行政長官提交報告。

為了能在有關時限內完成這兩項工作，我們須成立一個 10 人小組，由上
述 6 個職位另加 4 個將於 2003-04 年度開設為期 5 個月的職位組成。至於
這 4 個職位，我已在第 0614 號問題的答覆中表 A(5)內予以闡述。

簽署︰

姓名： 李榮

職銜： 總選舉事務主任

日期： 28.3.20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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